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碩士班畢業規範要點                        

101 年 09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 年 02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05 月 23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入學學年度之課程規劃表訂定，修畢必選修學分數。 

二、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須於入學後第二學期期末考週結束前提出「研究生論文

指導教授同意書」(附表一)。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或具有博士

學位者擔任為原則，若需聘請校外教師共同指導者須填具共同指導教授申

請書經系主任同意。 

三、 本系於每學期期中考週開放研究生學位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向系辦公室

提交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申請表(附件二)，於該學期結束前完成審查程序。 

四、 研究生提報學位論文計畫書，須由研究生論文指導委員會之組成，由該生

指導教授召集至少二位助理教授以上或同等資格之委員，於提出申請之該

學期期末之前，舉行論文計畫書口試答辨，審查結束後將碩士論文研究計

畫口試審查表(附表三)及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審查總表(附表四)繳交至

系辦公室備查。 

五、 研究生提畢業學位考試前，本系應組成論文審查機制委員會，依據「國立金

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論文審查辦法」，審查論文比對相似度於 30%以

下者，予以進行學位考試。研究生需繳交原創性比對報告至系辦公室存查。 

六、 本系研究生畢業資格：需於在學期間公開發表學術論著一篇(含)以上，以第

一作者(指導教授不列入排序)或通訊作者為限，且每篇限一人申請，發表證

明文件及研究生畢業資格審核表(附件五)最晚須於畢業前提出。 

七、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得經本系系務會議研議修訂之。 

  



國立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申請學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茲同意擔任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學號                 ) 

之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論文研究方向 

                                                            

                                                            

                                                            

 

指導教授                  (簽章)     年     月     日 

系 主 任                  (簽章)     年     月     日 

 

 

附註： 

本人該屆指導學生含本表所列學生，計碩士班  人；尚未超過本系規定之指

導上限。  

附表一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申請表 

本人已撰寫完成論文研究計畫前三章。擬申請於    學年度第    學期，

參加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茲檢陳論文研究計畫書初稿。 

 

研究生：             (簽名)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一、研究生基本資料 

姓   名：                   學 號：                          

手   機：                      E-mail：                          

二、研究計畫題目 

                                                             

                                     

口試委員(含指導教授)如下： 

口試委員 1：       職稱：       服務單位：                  

口試委員 2：       職稱：        服務單位：                  

口試委員 3：       職稱：        服務單位：                   

口試委員 4：       職稱：       服務單位：                    

指導教授：                

                                (簽章)   推薦參加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 

審核結果：□同意   □不同意   參加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 

                                       系主任：                      

備註：請於碩士論文計畫口試前七天將完整論文研究計畫書提送至系辦公室備查。 

附表二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審查表 

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具體評語或建議： 

 

 

 

 

 

 

 

 

 

 

□ 通過 □ 修正後通過 □ 不通過 

口試委員 (簽章) 

口試日期 
 

 

 
  

附表三 

系    戳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審查總表 

姓    名：                                   

學    號：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口試日期： 

 

口 試 委 員 簽      章 

  

  

  

  

  

  

 

系主任簽章：                 

 

備註： 

1.請將各委員之評定表附於表後，共同指導教授請共同審定一份。 

2.正本送本系登錄，影印本乙份自行留存。 

  

口試審查 

□ 通過 

□ 修正後通過 

□ 不通過 

附表四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畢業資格審核表 

本人已於    年    月    日完成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茲檢陳本系研究

生畢業資格之相關證明，敬請  鑒核。 

研 究 生：                 (簽名)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一、 研究生基本資料 

 

姓名：                  學號：                 入學年/月：         

 

二、在學期間公開發表學術論著一篇(含)以上，以第一作者(指導教授不列入

排序)或通訊作者為限，且每篇限一人申請，發表證明文件最晚須於畢

業前提出。 

  範例姓名(發表年)，發表題目，研討會名稱，研討會地點。(列印前請刪除)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同意該生申請畢業資格審核 

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本系碩士班畢業資格之規定 

 

                                               系主任：                       

 

附表五 


